
花蓮縣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推動國民中小學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計畫 

壹、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計畫。 

貳、目的 

一、推動校定課程與服務學習教育課程結合，使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探索者。 

二、提供花蓮縣各級學校落實服務學習理念之知能與資源，使本縣各校能擴充學

習地點至社區及社會，增加本縣學生實踐、體驗與省思之機會。 

二、提升縣內教師服務學習活動與課程結合的設計能力，使教師瞭解服務學習的

施作方式，期使全縣國民中小學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能與學校課程結合。 

三、建立對話平台，讓推動服務學習教育課程的學校有對話交流、互相砥礪之機

會。 

四、辦理服務學習觀摩活動，達到資源共享，推廣有效教學策略的目標。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花蓮縣友善校園工作輔導團。 

四、協辦單位：花蓮縣立自強國中。 

肆、辦理期程：114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0日。 

伍、研習日期：114年 11月 13日(星期四) 

陸、參加對象：本縣各國民中學務主任(學輔主任)、教務主任或相關業務推動教師參加，

請國中各校務必至少派一員參加，請參加教師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報名，課程代碼5280404。 

柒、研習地點：花蓮自強國中三樓大會議室。 

               

 

 

 

 

 

 

 



 

捌、研習內容： 

 

 

時間 課程內容  

8:30-9:00 報到 花蓮縣自強國中團隊 

9:00-10:40 友善校園課程萬花筒--服務學習融入

108課綱教學 

外聘講師：蔡伃婷(小夏)  

協作人員：林慧貞主任 

10:40-11:00 茶敘 花蓮縣自強國中團隊 

11:00-11:50 教育部青年自主服務計畫案例分享 外聘講師：蔡伃婷(小夏)  

協作人員：林慧貞主任 

11:50-12:50 中午用餐 花蓮縣自強國中團隊 

12:50-13:00 下午簽到 花蓮縣自強國中團隊 

13:00-14:40 青少年網路使用現況與社會行動 外聘講師：蔡伃婷(小夏)  

協作人員：林慧貞主任 

14:40-15:00 茶敘 花蓮縣自強國中團隊 

15:00-15:50 服務學習實作經驗交流與問答 外聘講師：蔡伃婷(小夏)  

協作人員：林慧貞主任 

15:50-16:40 服務學習學校推動經驗分享 花蓮縣自強國中林慧貞主任 

協作人員：紀博三老師 

16:40-17:30 綜合座談 花蓮縣自強國中團隊 

17:30~ 賦歸 花蓮縣自強國中團隊 


